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車輛管理實施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93 年 06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3年 6月 14日臺北市政府交通局（93）北市交組字第 09332564001號函

發布停止適用

壹、總則

一、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統一車輛管理，特制定本要點。

二、本處車輛之保管、牌照、修護、檢驗、拋錨，損壞、汰舊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所指車輛包括營業客車、公務車（不含機車）、工程車、油罐車、身心障礙車等

    。

四、本要點所稱駕駛人員包括駕駛員及指派領有駕駛執照之技術員工，駕駛前項車輛者。

五、本要點所稱修護人員，指從事車輛修理及保養之各級技術員工。

六、本要點所稱檢驗人員指負責車輛檢驗之各級技術員工。

七、本要點所稱車輛機件指構成車輛之一切結構，包括車身設備及行車所需各項裝置在內。

八、本要點所稱行車附件指車輛號牌、行車執照、隨車工具、消防器材、故障標示牌及收銀

    機（箱）、驗票機、行車記錄器卡等。

貳、車輛保管

九、本處車輛經管單位規定如後：

    （一）營業客車〈含身心障礙車〉：營運單位暨所屬調度站。



    （二）公務車：總務單位。

    （三）工程救濟車：修理廠。

    （四）油罐車：機料單位。

    （五）報停車輛：修理廠。

    （六）報廢車輛：財產管理單位。

十、營業客車之運用由營運單位依據營運計畫及實際業務需要調配，調配要點另訂之。

十一、公務車由總務科單位統一調派，調派要點另訂之。

十二（一）本處車輛置隨車資料履歷簿，履歷簿由機務單位製作，隨車發交所屬保養單位保

          管。車輛履歷簿內規定項目應確實登記，車輛調撥時應隨車點交，車輛淘汰時，

          應在封面註明奉准文號及日期繳回機料單位。

    （二）新購車輛應填具財產增加單，遞轉財產管理單位登記。

十三、車輛調撥時，應由撥交單位填具車輛交接檢驗單一式四份，由交接雙方及機料單位、

      修理廠各存一份、新車撥用時，由機料單位填具車輛交接檢驗單。

十四、車輛交換時原有機件不得任意拆換，違者依損壞公產論處。

十五、駕駛人員對所駕駛車輛應隨時切實檢查機件、行車附件及運行狀況，如疏於檢查或有

      異狀未及時報修致機件損壞或發生時，駕駛人應負責任。

十六、本處營業客車以外車輛，由經管單位簽請指派駕駛人員，駕駛人員異動時，應填具車

      輛交接點驗單，由經管單位主管負責交，經管單位主管異動時，保管車輛並應列入移

      交。



參、車輛牌照

十七、

      （一）車輛原始證件之保管、汽車號牌執照之領用，有關規費預算之編擬及繳納事宜

            ，由機料單位辦理。

      （二）車輛證照、附件之配備，依道路交通管理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車輛保險事宜，由財務單位辦理。

十九、車輛牌照由各車駕駛人員負責保管並隨車攜帶，如有遺失或損壞應報請車輛經管單位

      專案簽准後，移交機務單位向監理辦理補發手續，除不可抗力原因外，其一切費用由

      該駕駛人員負擔，若隱匿不報或不隨車攜帶，一經查覺視情節輕重議處外違規罰款概

      由駕駛人員負擔繳納。

二十、依第十九點規定其遺失責任無法查明時由最後駕駛人負責。

二十一、車輛經管單位主管人員應定期查驗車輛證照，號牌，如未定期查驗致無前往監理機

        關接受檢驗而被吊銷牌照者，其主管員受連懲處。

肆、車輛修護

二十二、車輛保養工作依照各車行駛里程劃分為五級，其區分如左：

        （一）一級保養：指車輛每日行駛前後及行駛中各系統之例行安全檢查、校正與車

                        身清潔整理，及行駛中異常狀徵兆之即時檢查、與採取適當措施

                        等工作。

        （二）二級保養：指車輛每行駛三、五００公里至七、０００公里實施機件之調整

                        、校正、檢驗及必要之潤滑等工作。



        （三）三級保養：指車輛每行駛一四、０００公里至一八、０００公里實施底盤各

                        部機件之檢查、校正、潤滑、配修、換新以及車身各部檢修整車

                        理容等工作。

        （四）四級保養：指車輛每行駛二００、０００公里至四００、０００公里之間實

                        施底盤各部機件之分解、修理、更新及車身大修等工作。

        （五）五級保養：指車輛出廠行駛四００、０００公里至六００、０００公里之間

                        ，得視實際需要實施底盤各部機件之分解、修配、翻修、更新及

                        車身翻修等工作。

        （六）行駛山區營業車輛及身心障礙車輛，各級保養作業里程，比照前款上限百分

              之六十下限百分之八十為之。

        （七）公務車、工程救濟車、油罐車二級以上保養作業，比照營業車為之。

二十三、各級保養工作之責任區分規定如左：

        （一）一級保養工作為各車駕駛員。

        （二）二三級保養工作為車輛所屬保養場。

        （三）四五級保養工作為修理廠。

二十四、車輛保養依其構造分左列各系實施：

        （一）引擎本體系。

        （二）燃料系。

        （三）潤滑系。

        （四）冷卻系。

        （五）電系。

        （六）傳動系。

        （七）轉向系。

        （八）制動系。



        （九）車架懸吊系。

        （十）輪胎系。

        （十一）車身系。

        （十二）空調系

二十五、車輛保養工作應依照前項規定各系參照原製造廠車輛修護手冊暨本處制訂之車輛各

        級保養工作項目及實施公里基準，確實實施。

二十六、車輛保養二、三級保養由所屬保養場視實際使用狀況，在規定行駛里程範圍內，編

        排時間，通知車輛經管單位，準時進並副知機務單位。

二十七、車輛四、五級保養由之計畫執行區分如次：

        （一）機務單位依照車輛年式、使用狀況行駛里程逐年擬訂計畫編列預算。

        （二）修理廠依照前項計畫，製定施工日程表，通知保養單位選定送修車輛，轉知

              經管單位按時調車進廠。

        （三）保養單位隨車填送保養車輛送修單，車輛交接點驗單、點交車輛。

二十八、車輛使用單位應照修護所排定各級保養車輛日程進（場）施工如有延誤致未能依時

        施工或而肇事者使用單位之各級有關人員應負責任並予議處。

二十九、車輛故障項目非屬駐站技工之修護範圍者，由經管單位填具車輛進廠（場）請修單

        、進廠（場）修理。

三十、依第二十九點規定需進廠（場）修理之車輛，若行車安全堪慮者，應就地作應急措施

      以防肇事。



三十一、進廠檢修車輛所屬保養場應將發現故障逐項填寫「故障進場車輛檢修日報表」以便

        查考。

三十二、

        （一）依第二十七條規定修理廠應就進廠車輛按日填報車輛狀況日報表備。

        （二）車輛保養四、五級保養計劃之執行，為配合實際需要得以委外方式辦。

三十三、各項保養修理紀錄，由修護單位妥為保存。

三十四、為配合車輛修護工作，機料單位應適時、適地、適量、適質供應修護材料及機工具

        。

三十五、修護單位應依據修護作業規定工作時間，力求車輛按時修竣出廠（場），提高車輛

        使用效率，如有延誤，各級保養人員應視情節輕重議處。

三十六、修護單位對車輛修護用料應嚴加審核，力求撙節，如有浪費情事一經查覺，應視情

        節輕重報請議處。

伍、車輛檢驗

三十七、車輛修護完竣後非經檢驗合格不得使用。

三十八、檢驗人員之工作如左：

        （一）車輛進廠（場）之車輛檢驗：

            1.車輛進廠（場）修護時，檢驗人員應依車輛修護性質，按各級預防保養檢查

              表所列項目或進廠（場）請修單記載目，逐項檢查或試車，對故障進廠（場

              ）車輛， 並應注意有無報修項目以外之故障摘要填入車輛修護檢驗表 ，通



              知修護單位修護。

            2.檢驗人員並應詳查車輛機件與行車附件，如發現有不正常損壞或遺失情事，

              即依第五十五點，規定處理。

        （二）車輛出廠(場）檢驗：

            1.修護完竣車輛，先由負責修理人員確實依照車輛預防保養檢查表或車輛修護

              檢驗表及請修單內記載項目，並參照原廠車輛修護手冊規範實施初驗。

            2.初驗合格車輛，由檢驗人員依據有關標準或規範實施複驗。

            3.複驗不合格車輛，應迅退修護人員重修，修護人員不得拒絕。

            4.複驗合格車輛，應由檢驗人員會同修護人員及該車駕駛員，將複驗結果填入

              車輛修護檢驗表後，共同簽章。

三十九、檢驗人員之檢定結果，應予尊重，檢驗人員如認須拆卸機件檢查時修護人員應予配

        合。

四十、經檢驗合格車輛，駕駛人員不得拒絕駕駛，但駕駛人員有適當理由，對檢驗結果有異

      議時，應報請有關主管處理。

四十一、出廠（場）車輛在左列規定里程期間內發生故障，經查明由於修護或檢驗疏忽者，

        應視情節輕重，責令修護技工及檢驗人員賠償或議處。

        （一）小修車輛：經修護出廠（場），當日以同一機件故障進場修理者。

        （二）二級保養：經實施保養出場行駛五００公里以內。

        （三）三級保養：經實施保養出場行駛八００公里以內。

        （四）四五級保養：經實施保養出場行駛一、五００公里以內。

        （五）引擎大小修修竣出廠（場）行駛一、五００公里以內。

陸、車輛拋錨



四十二、營業客車拋錨之區分如左：

        （一）班車行駛中途故障，不論時間久暫或有無請求派車、派工救濟修理，均以拋

              錨論。

        （二）班車在起站延誤出發時間，作為誤點，不以拋錨論。

        （三）班車肇事，不論有無責任，作為肇事，不以拋錨論。

四十三、營業客車在中途拋錨，駕駛員應設法排除故障，如無法在十分鐘內自行修者，應即

        報告所屬調度站通知保養場或直接近保養場，請求救濟修理。

四十四、保養場接獲拋錨通知後，除輪胎故障外，應不分管轄場別，迅即派員就地修復或拖

        回修理，並填報車輛拋錨報告表，於每月月終彙送修理廠核轉機單位。

四十五、營業客車中途拋錨者，無論自修或請求救濟修復，駕駛員應填報車輛故障報告單，

        由調度站逐自分送有關單位核辦。

四十六、營業客車中途拋錨者，駕駛員，各站或保養場隱匿不報或所報不實，視情節輕重議

        處。

四十七、營業客車每月拋錨資料，由機料單位分別登記考核。

四十八、修理廠應定期舉行車輛拋錨研討會，邀請有關單位參加，就拋錨原因研究防範措施

        ，注意改善。

四十九、營業客車中途拋錨責任區分表另訂之。

柒、車輛損壞



五十、駕駛人員駕駛車輛或修護人員修護車輛，因疏失損壞或遺失車輛機件時，應即報告所

      屬主管處理，其隱匿不報而被查覺者，應視情節議處。

五十一、車或修護人員因行車或試車發生糾紛肇事其損壞車輛部分，行車人員依照台市公共

        汽車管理處營業客車行車事故處理要點五之規定辦理，修護人員，比照臺北市政府

        行車事故處理要點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十二、駕駛人員應於接車輛時或每次接班行車前，切實檢查車輛各系，發現車輛機件損壞

        或遺失，應即囑告所屬主管處理，如怠於檢查或報告，致無法查明責任者，應負賠

        償責任。

五十三、車輛經管單位主管，如發現或接獲車輛機件損壞或遺失報告，應即查明原因責任，

        督促駕駛人員會同駐站技工填具車輛損壞通知單逕送修理廠（保養場）處理，但車

        輛機件損壞或遺失，在不妨礙行車安全範圍內，各該車輛使用保管單位主管，得車

        輛肇事易損配件賠償標準價格規定之價格，自行處理，並填造車輛損壞通知單三份

        ，一份自存，一份於次日將賠款送繳務單位，一份送修理廠（保養場）處理。

五十四、車輛經管單位主管，未依第五十三條規定處理時，除負連帶賠償責任外，得另視情

        節輕重議處。

五十五、車輛因損壞或遺失機件進廠（場）時，檢驗人員應會同原駕駛人員逐一檢查，除車

        輛損壞通知單所列情形外，如發現車輛機件有其他不正常損壞或遺失情形應一併查

        明原因，據實登記、由駕駛人員簽證後，移送修理廠（保養場）處理。如隱報或徇

        包庇者，除責令連帶賠償外，並另予議處。

五十六、修理廠（保養場）接獲車輛損壞通知單後，除第五十三點規定自行處理者外，應派



        員詳查損壞或遺失情形，並研判原因，依照第五十七點規定估計修理工料費，填具

        車輛損壞賠償報告表，由修理廠核轉機務單位依規定辦理。

五十七、車輛非正常損壞，其修理工料費估價，由修理廠（保養場）依照左列規定辦理：

        （一）車身機件或其他附件損壞而能修理或再生者，按修理或再生工料費計算。

        （二）不能修理或再生者，按本處新購料價格計算。

        （三）修理工費由修理廠按本處核定工資計算。

五十八、駕駛或修護人員，因行車或修車所發生糾紛肇事以外之疏失，損壞或遺失車輛機件

        ，經查明應負責任者，依照第五十一點規定辦理賠償。前項情形得視情節輕重，另

        依有關規定議處。

五十九、刪除。

六十、意損壞車輛機件經查明屬實者，除按估價金賠償外並予解雇。

六十一、輛損壞經鑑定屬於不可抗力，或因機件質料不良者，免究責任。

六十二、非本處員工職務上之過失行為損壞本處車輛，按實際估定價格請求賠償該項賠償係

        由行車或修護人員自行處理者，如其賠償金額低於估定價格時，其差額仍應由行車

        或修護人員依照第五十一點之規定分擔賠償。

捌、車輛汱舊

六十三、車輛有左列情形之一，經查確實無經濟使用價值者，得申請淘汰：

       （一）車齡：自出廠行駛起，使用已逾八年者。

       （二）因行車肇事或其他特殊事故致損壞嚴重，確無修復價值者。



六十四、車輛淘汰之申請，由經管單位或修護單位依實際狀況，協調機料單位辦理。

六十五、車輛申請淘汰奉准前，應維持原狀，以便上級機關查驗。

六十六、淘汰車輛之機件非經核准不得拆換，如已核准拆換者，拆換之機件應列冊登記名稱

        、數量備查。

六十七、計畫淘汰之車輛之車身引擎非經核准不得換用，如已核准換用者，換用手續應在報

        廢前為之。

六十八、奉准淘汰之車輛由機料單位依規定處理，其方式如次：

        留用：因業務需要經奉准後得改作其他用途。

        變賣：奉准後依法定程序公開標售。

六十九、淘汰車輛依前項規定標售後，由機務單位填造車輛財產減損單，遞轉財務主管單位

        登記。

玖、附則

七十、本要點有關報表格式另定之。

七十一、本要點自奉准後實施。

�


